
双鸭山集贤县黑龙江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2·18”一般物体打击事故整改措施

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2024年12月18日11时30分许，黑龙江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组织人员在集贤县兴安乡集电线35KV输电线导线牵引作业过程中发生物体打击事故，造成1人受伤，经送医救治，医治无效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45万元。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和《黑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要求，市安委办组织相关部门对该起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估，形成本报告。
一、检查评估工作开展情况

评估组以《双鸭山集贤县黑龙江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2·18”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为依据，按照“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精简效能”的原则，针对《事故调查报告》中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建议制定了评估方案和评估清单。评估组成员采取实地踏查、听取汇报，查阅资料等方式对涉事企业，属地政府、相关单位和部门事故发生以来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工作完成情况如下。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四名责任人员落实情况
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金某春、王某超、王某、赵某峰等4名人员给予了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已收缴入库。

（二）建议责任单位内部处理人员

黑龙江省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已对张某国做出开除处理，处理材料已报市应急局归档。

（三）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市应急局应急管理局依法对黑龙江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给予了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已收缴入库。

三、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集贤县政府组织召开全县事故反思警示大会，严格落实了属地政府职责，组织电力行业紧盯事故隐患狠抓闭环管控，第一时间督促企业停工整改、制定方案并建立问题、责任、时限“三张清单”，全年累计开展电力行业检查22次，排查整改问题10个，同时深化行业警示教育、组织安全生产大排查，聚焦设备隐患、违章作业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压实企业主体与行业监管责任。

截至2026年1月末，市发改委专题研究电力安全工作4次，组织安全培训4次。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制定年度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工作清单，责任具体化。深入反“三违”专项行动，推动32家电力企业建立内部报告奖励机制，2025年企业自主上报隐患794个并全部整改，发放奖励5.9万元。聚焦32处电厂（总装机430万千瓦）及核心设施，2025年检查企业49家次，排查隐患58个（含重大2个），实行闭环管理。实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建立专家库，培训监管人员69人次。规范执法，创新“一对一”帮扶，提升安全治理水平。
四、检查评估组评估意见

评估组经综合评估后一致认为，相关单位和部门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批复意见，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作出相关处理；事故企业及有关单位汲取事故教训，落实了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事故防范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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